附件：
“南丰县2025年“红火蚁虫害防治服务”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需求：
1、防治费用：经费预算，不超过19万元人民币；
2、防治指标：防治面积不少于3800亩次。防治效果达到95%，操作符合“红火蚁疫情监测规程”(GB/T23626-2009)、(GB/T17980.149--2009)、“红火蚁专业化防控技术规程”(NY/T 3541-2020)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发生程度在三级及以上的红火蚁发生面积不高于发生总面积的20%；
3、合同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5天为项目执行时间；
4、项目要求：供应商全面掌握红火蚁诱杀技术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达到验收标准，提供完整技术报告总结。
5、付款、验收时间：合同签订，5个工作日内把红火蚁诱饵配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并启动防治作业，凭诱饵签收单和第一遍全面防控工作台账、各疫情点村委会盖章认可的防控面积和施工进度表，支付合同款50%，验收达到防治指标支付合同款尾款50%；未达标不付款，终止合同。
6、服务范围：见附件1。单价50元/每亩，总防治面积不少于3800亩次，按国家标准规定，全面防治不少于2次。
7、服务内容：在南丰县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疫情点，进行红火蚁除害处理防治，防治效果显著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发生程度在三级及以上的红火蚁发生面积不高于发生总面积的20%。
8、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后45天为服务期，服务期后6个月为质保期，该期限内防控区域内发现红火蚁由供应商免费防治，该期限内维持红火蚁发生密度不超过三级。
9、验收方式：参照农业部行业标准《红火蚁专业化防控技术规程(NY/T 3541-2020)》，提请上一级植保部门抚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进行验收，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,验收方法如下：
[红火蚁专业化防控验收方法
C.1验收只对供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实施防控进行核查。
C.2会议审查
检查、审核供方提交的验收材料是否齐全、规范、真实，并质询。
C.3现场调查
按照GB/T 17980.149的规定调查防控区红火蚁的分布和发生情况，核定防控效果是否达到合同/协议要求。全面踏查核定蚁巢密度，一般以触动蚁巢的方法确认是否为活蚁巢，如无法判断是否为活蚁巢，采用挖开蚁巢检查的方法予以确认，按每667 m²设置1个含有高效诱饵的监测瓶，调查工蚁发生分布。
C.4结果认定
验收材料规范、真实可靠，且现场验收结果确认达到合同约定的专业化防控服务目标的，通过验收。验收材料不规范、虚假伪造等，或者现场验收结果确认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专业化防控服务目标的，未通过验收。
二、对供应商的要求
1、证照齐全。供应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有有害生物(或害虫)防治内容，需持有《有害生物防治资质证书》、《农药经营许可证》。项目中使用的红火蚁诱饵防控药物对环境安全、提供齐全“三证”文件。提供上述证件原件备查。
2、有红火蚁检疫防控专业技能。供应商在江西省各地最少完成1个以上“红火蚁检疫防控或根除”项目，自2019年1月以来有本公司独立完成的“红火蚁检疫防控或根除”合同和防效验收报告，提供上述证件原件备查。
3、出具《南丰县2025红火蚁防控实施方案》。供应商须全面了解南丰县规定区域红火蚁发生形势，掌握南丰县红火蚁发生疫情，能对全县红火蚁发生面积、发生级别全面普查，并出具详尽的普查报告，在红火蚁防控服务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，提供《南丰县红火蚁防控实施方案》。
4、防控资料存档。项目结束时，协助甲方完成《南丰县2025年红火蚁防控技术报告》及所有红火蚁防控工作台账、相关图片视频资料存档资料。
附件1: 2025年南丰县红火蚁防控项目防控疫情点示意图
	序号
	乡镇
	村组
	初始级别
	面积

	1
	洽湾镇
	黄家村东坑组、洽湾村洽湾古镇湿地公园
	四级
	待定

	2
	琴城镇
	桥背村如意小区
	四级
	待定

	3
	琴城镇
	盱江富溪段城防堤，富溪水富溪段城防堤 
	二级    
	待定

	4
	莱溪乡
	东方村东方组
	二级
	待定

	5
	莱溪乡
	九联村、黄满村
	二级
	待定

	6
	莱溪乡
	上井村鲁家库组
	二级
	待定

	7
	市山镇
	梓和村
	二级
	待定

	8
	太和镇
	丹阳村
	四级
	待定

	9
	其他
	普查后确定，增加的发生面积纳入2025年第二期防控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根据2025年现有入侵生物调查的数据，选择发生密度超过的“一级”的几个点作为第一期防控的示范点，防控面积以实际防控亩次计算，防控中由当地村委会派人进行监理，村委会盖章认可，验收时由专家组核定。


